附件2
受理条件清单
	序号
	涉及事项
	受理条件

	1
	退役报到
	《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 自主就业的退役军士和义务兵，应当自被批准退出现役之日起30日内，到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报到。无正当理由不按照规定时间报到超过30日的，视为放弃安置待遇。

	2
	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的
给付
	《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第二十三条 第三章第二节第二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对自主就业的退役军士和义务兵，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助，补助标准及发放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3
	自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
创业指导
	《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第六十二条 军人退出现役后，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和其他负责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的部门应当区分不同安置方式的退役军人，组织适应性培训。对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可以组织专业培训。第六十三条 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定岗后，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接收安置单位可以根据岗位需要和本人实际，选派到高等学校或者相关教育培训机构进行专项学习培训。退役军人参加专项学习培训期间同等享受所在单位相关待遇。第六十四条 退役军人依法享受教育优待政策。退役军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按照规定享受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相应扶持政策。第六十六条 国家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以逐月领取退役金、自主就业、复员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人，按照规定享受相应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第六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指导和服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应当组织开展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帮助退役军人就业。

	4
	预备役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十七条 退出现役的士兵自退出现役之日起四十日内，到安置地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进行兵役登记信息变更；其中，符合预备役条件，经部队确定需要办理预备役登记的，还应当办理预备役登记。

	5
	户口登记
（退役军人恢复户口）
	《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第四章第五十三条。退役军人报到后，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为需要办理户口登记的退役军人开具户口登记介绍信，公安机关据此办理户口登记。

	6
	居民身份证申领
	公民可以在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之日前三个月内申请换领新的居民身份证。公民姓名、性别、民族、公民身份证号码变更，出生日期更正或者证件严重损坏不能辨认的，应当申请换领新的居民身份证。公民领取新证时应当缴销旧证。

	7
	社会保险登记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分别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

	8
	军地养老保险
关系转移接续
	《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第九章第八十一条。军人退出现役时，军队按照规定转移军人保险关系和相应资金，安置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办理相应的转移接续手续。退役军人依法参加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退役军人服现役年限与入伍前、退役后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年限依法合并计算。

	9
	社会保障卡申领
	通过发卡银行联网核查并提供符合银行监管要求相关条件的中国公民。

	10
	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和变更登记（灵活就业人员）
	自愿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应当向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申请办理职工医疗保险登记。

	11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自愿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应当向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申请办理职工医疗保险登记。

	12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跨统筹地区流动，在转出地已中止参保，并按规定参加转入地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


